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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吾科技大學學生職場見習作業要點 
(研發實習 011) 

110 年 04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提案通過 

 

第一條 目的 

本校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，縮短學用落差，增加學生職場見習機會，特增訂「醒吾

科技大學學生職場見習作業要點」。 

第二條 實施對象 

有意願參與職場見習，並符合各系課程規劃及開設職場見習課程之系所學生。 

第三條 職場見習課程安排 

各教學單位依據發展定位、專業屬性及產業特性，開設職場見習課程，核實設計具合

理性之學分數及見習時數，並訂定各系學生職場見習作業要點，經送各系實習委員會

審議後，送交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。需符合教育部校外實習課程相關規範辦理，於學

期開設 1 學分之職場見習課程，見習時數每學分以 36 小時為原則，至多開設兩學期

各 1 學分為原則。 

第四條 見習機構開發與審議 

一、由各系辦理媒合，並依各系職場見習課程規劃，協助學生選擇實習單位。 

二、學生可自行選擇職場見習領域、時間及地點，惟不得與校內上課時間互相衝突即

可，且應持「學生職場見習協議書」(如表 A09)先向各系提出申請，報經各系實

習委員會核可後，始可計算見習時數。 

三、各系應於學生職場見習協議書完成後，將「職場見習學生名冊」電子檔與「學生

職場見習協議書」之掃瞄檔，彙送實習暨就業服務中心備查。 

第五條 成績評定 

學生職場見習成績由見習機構主管及各系實習委員會共同給予考評，並依各系規定提

交由職場見習廠商完成之「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」給各系實習秘書，由實習委員

會核閱評分，成績評定標準由各系自訂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，視同未完成職場見習。 

第六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範辦理。 

第七條 本要點經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